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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「核能研究所安全防護會報實施要點」、「核能研究所安管中

心值日人員工作事項及緊急突發事故處理要點」、「行政院原

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公務機密維護檢查實施要點」、「行政

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資訊安全管理稽核作業要點」、

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廉政會報設置要點」及「核

能研究所主管機密項目」自中華民國112年9月27日停止適用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茲因112年6月21日制定公布之「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設置條

例」，行政院定自112年9月27日施行，旨揭規定已無繼續適用

之必要，爰予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所本部、人事室、政風室、綜合計畫組、秘書室、主計室、物理組、化學組、核子工
程組、化學工程組、核子燃料及材料組、核能儀器組、同位素應用組、工程技術及設
施運轉組、保健物理組、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、核安管制技術支援中心、所務發展諮
議委員會、機械及系統工程專案計畫

副本：法規事務室

電子公布欄公文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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